
「性平政策更上層樓？

──民間參與政府性平

諮詢機制的功能」
焦點座談會：「目前的機制是否健全？」場次

圖｜吳嘉麗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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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吳嘉麗｜淡江大學化學系教授

連絡人：施逸翔、潘咨螢、陳姿曄｜會議助理 

主　辦：國科會性別與科技規劃推動計畫、臺灣女性學學會

主持人：沈秀華｜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引言人：李安妮｜臺灣綜合研究院副院長

　　　　蘇芊玲｜銘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吳嘉麗｜淡江大學化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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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秀華：

　　今天不可能討論到太多的細節，但是

今天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們知道有哪

些議題。我們可以再開幾次會，每一次針

對其中的一兩個議題，比較細緻地討論。

這一場是談我們參與的這個機制是否健

全。

　  李安妮：

　　雖然這一場次的主題是「目前的機制

是否健全」，下面有四個小子題要談，但

在整理引言的時候，發現要談的內容總會

牽涉到上一個場次的主題，也就是有關民

間參與的意義與經驗等議題。

一、誰來決定誰是參與者？

　　對於這個問題，我想從應然與實然兩

方面來說。如果民間參與的意義只是帶入

多元的聲音，那麼，我認為應該由我們來

決定誰是參與者（這邊用「我們」跟「他

們」，是試著把政府跟民間做個區別）。

如果民間參與的意義在建立有效（率）的

官民溝通平台，我也認為應該由我們來決

定誰是參與者，而且無論是性平會的民間

委員或部會的外聘委員，都應該由我們來

決定。原因很簡單，多元聲音和有效溝通

的意義，不就建立在有真正代表民間的參

與者嗎？更何況這個機制的設計本身，根

本不會讓民間參與者所佔的比例足以撼動

「投票結果」，譬如性平會民間委員人數

只佔 18/35，部會的外聘委員依設置辦法

規定至少三到五位，但相對於部會代表

的人數，所佔比例更屬絕對劣勢，屆時萬

一某項提案被迫需要投票表決，民間力量

根本不可能左右全局。對於這樣少數的人

選，開放由我們來決定有什麼好顧慮的

呢？目前實際的運作方式是，少數機關

（包括性平會）形式上開放民間推薦，但

推薦歸推薦，推薦的遊戲規則為何？並不

清楚。結果是少數幾位「民間人士」的決

定權還是在「他們」的掌握中。然而，要

扭轉這個實然與應然間的落差，也不是一

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有一些衍生的問題

必須先解決，包括「我們如何來決定」，

還有「我們」是誰的問題。等一下我會在

結論時談到「我們到底是誰」、「我們應

有的共識是什麼」等一些值得大家進一步

深思的問題。話說回來，雖然所有的委員

都是由他們來決定的，但他們也沒這麼惡

霸，就像我前面說的，實際上他們多少還

是留了一些空間給我們，有一個半公開的

推薦諮詢過程。但我們怎麼推薦？他們怎

麼篩選？並沒有明確的遊戲規則，這就是

目前大家最需要好好討論的問題。剛剛大

家也談到，不同的執政黨，對於即便是一

個沒有實際權力的委員會，也都有自己的

「盤算」，而我們從他們的篩選結果，事

實上也可以揣測出他們對此項議題的認知

與政治意圖或政治習慣。這些都很值得我

們細細觀察、好好討論的。

二、兼任參與者如何貢獻專業和時間？

　　就是要出席會議，就會議的資料提

供專業意見，或是反應一些民間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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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提案，大體來講是這樣。但更重要，

也是我們要思考的，就是我們的專業是什

麼？性別的專業是什麼？對我而言，性別

其實是一種價值的選擇，是非常意識形態

的東西，所以我們的專業是什麼？這是我

們自己要去反思的。另外就是我們也要了

解他們的專業是什麼。這幾年在推動性別

主流化的過程裡，我自己因為對各項新興

議題都很有興趣，都很想多去瞭解一些，

也因為如此，我就發現他們真有專業。如

果相較於性別的專業，他們的專業門檻的

確是高於我們的。所以「他們的專業是什

麼」，如果我們想把事情做好，是要花時

間弄懂的一個問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民

間是什麼」。有時候我們會聽到一些狀況

或事件，必須要有能力去區辨它是個案還

是通案，如果是個案的話，也許基於同理

心，會去應用一些方法，幫個案把問題解

決。但是更應該去區辨它會不會形成一個

通案，然後去做一個更高層次的，可能是

法律或是制度面的改變。所以這邊就衍生

一個「通案」跟「個案」的區辨。舉一個

我最近在性平處分工小組會議上提案的例

子，本來以為它是個案，後來仔細看，發

現相關施行辦法裡，為了爭取兩年的時間，

改了後面沒改前面，就留了一個跨不過去

的門檻，所有的美意無法讓有懷孕事實或

生育事實的教師享受到。原來我以為它是

個案，但後來發現它極有可能形成通案。

　　剛才我提及「應然」，就是我們參加

這個委員會，應該要檢視政府施政方向跟

實際作為，所以除了對既有法規去做類

似 CEDAW 檢視外，應該還要有一點主動

性。也就是要能根據我們的專業提出新的

計畫，或是透過我們專業注入，去修正部

會的既有計畫。但想達到這樣「應然」的

理想，我們也必須把什麼叫性別預算搞清

楚，到底要怎麼運用「性別預算」這個工

具來改變政府資源分配的邏輯。另外還要

讓「性別影響評估」得以落實，現在的「性

別影響評估」，我覺得只做了前面，也就

是所有中長程計畫拿出來給大家看看，給

些性別觀點的意見，然後就沒有了，缺乏

後面的追蹤修訂與性別目標執行成效考核

等機制，使得它變成只是一項填表工作。

不只是「性別影響評估」，包括我們過去

的「重點分工表」、現在的「性別平等政

策綱領」推動辦理情形等，我們聽到的都

是大家在討論怎麼填表，而不是針對「政

策綱領」要提出怎麼樣的計畫。

三、政府部門是否付出相對的努力？

　　對於這個問題，我會用三個簡單的

指標來觀察，就是事情、人力和預算，

當然，我也會去評量政府部門花多少力

圖為李安妮
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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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跟你好好討論我們想要做的事。舉人

事行政總局已經辦了十年的金馨獎為例，

它幾乎每年在公佈辦法前、收件後評審

時，都會找婦權會委員或婦團代表一起

開會討論。因此設獎目的和婦權會推動

性別平等的進程得以同步，評審項目與

評分方式也可以比較務實。這是事情的

部分，我看到他們如何規劃，如何執行。

至於人力和預算的部分，我不太清楚他

們每年花多少錢在辦理這件事，但可以

知道的是他們有投入專職的人負責這個

案子，甚至科（處）長親自督軍。另一

個例子是國科會的「性別與科技」專案

計畫，我個人的觀察是國科會確實為了

要提升科技領域中的女性，有把預算匡

出來，但會內沒有投入專職負責的人力，

也沒有就他們有關「性別與科技」的想

像，深入的跟女科技人們或婦女社群對

話。心態上給人一種「我給妳們錢，妳

們自己去玩，別再吵了！」的感覺，總

比連預算都沒有來得好，但這樣的付出

好像不夠努力。最後再舉經建會「縮短

婦女數位落差」的例子，這是一項典型

由上而下的作法。經建會會做這件事，

完全是來自前主委何美玥的意志。她在

出席 APEC-WLN（APEC Women Leaders 
Network，亞太經合組織婦女領導人網

絡）會議並且觀察民間企業的作為之後，

認為透過政府的力量可以發揮更大的影

響力，因此匡出預算，擠出人力，並且

和有經驗的民間團體仔細討論推動方式，

包括課程內容、上課時數、地點、教材、

教具、師資以及如何篩選執行單位等，

算是相當鉅細靡遺的規劃。就這件案子

來看，我認為經建會無論在人、事、錢

三方面可以說是的確都付出了相對的努

力。舉這三個例子，並不是在為他們宣

揚政績，也不表示其他部會沒有做事，

但話要說回來，若將政府部門的這些付

出相對於民間參與的付出，那就還有大

大的進步空間了！

四、政府部門是否提供足夠的支援系統？

　　我舉三個親身參與的小組為例。一是

「普照小組」，過去我長期是成員之一，

現在是召集人；另一是「性別主流化支援

小組」，司長是召集人，我是成員之一；

還有一個是「改善所得分配專案小組」，

這是一個說來話長的事情，我是被婦權會

推派為代表去參加的。三個小組我參與的

程度不一樣，關於政府是否有提供足夠的

支援體系？要看這一個小組放在哪裡。根

據我個人的體驗，這三個小組獲得最多支

援的是普照小組，因為普照小組擺在婦

權基金會裡。婦權基金會長久以來對於

照顧議題已凝聚出一個價值，即照顧的社

區化、普及化，因此普照小組長期以來就

在這個核心理念下，就子女照顧、老年照

顧的實際運作問題，不斷地找民間來發掘

問題，討論做法，包括要花多少預算等，

做許多比較細微精緻的討論，也許是因為

這個小組的民間色彩較重，因此我覺得它

的支援體系是夠的。而性別主流化支援小

組，有一點點可惜的是，小組成員理論上

應該是扮演支援政府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

的角色，幫忙解決所碰到的問題，但是後

來這個小組開會的型態，卻變成像是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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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質詢了，民間委員在參與這個小組，

變成不是在扮演支持的角色，而是在扮演

監督的角色，監督這些部會性別主流化做

得好不好。這個部份，我認為是政府部門

的成員太弱（也許是太客氣），加上民間

委員在角色上混淆了，以至於讓這個小組

運作得不是很理想。至於第三個小組，它

的由來是有一段故事的，就是在院長主持

的婦權會議上，委員提出來關心所得分

配不均的問題，原始提案人認為應該要

把 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放進來，但是在整

個開會的討論過程後，院長是用一個 lip 
service 的作法來裁示，也就是「好吧！就

讓你們推選一個人去參加這個會吧！」我

對這樣的決議並不是很滿意，因為我認為

他用了一個最簡便、最沒有成本的方式把

這個案子做個了結。而我很不幸地就是那

位被選去參加的，參與這個會的過程我覺

得是非常辛苦。由於這個小組的召集人是

副院長，幕僚擺在經建會，婦權會秘書處

沒有任何角色，使得婦權會代表必須單打

獨鬥，會前要向所有十八位民間委員報告

會議議程有哪些議案，收集大家的意見，

開完會回來還要做現場報導。這都不打

緊，最重要的是會議上的議題非常多，我

們想想看臺灣所得分配不均，不是只有一

個部會的問題，是很多部會的問題。所以

教育部也有提案、農委會也有提案，財政

部也提案，他們的每一個提案後面都是一

個部會在支持。而我呢，會前想收集委員

的意見根本是緣木求魚，後面什麼支援都

沒有就去參加這個會，可以想像我的壓力

非常的大。幸好我本來就關心女人口袋裡

的錢，博士論文寫的也是和女人口袋裡的

錢有關的問題，因此在處理所得分配上面

還有一點點基本知識，像是數字怎麼看、

統計怎麼解讀等，但還是非常辛苦。因此

我們將來如果要再推人出去的時候，後面

到底有什麼支援體系，必須深思，否則不

但折損當事人，也削弱婦團的力道。

　　最後我就這四個子題做個簡單的結

語。如果性別主流化的策略我們要繼續

走，婦團的能量有待加強，分工的共識有

待建立。也就是說我們婦團在過去傳統大

家所認知的「專業」之外，必須要填補另

外不足的專業，尤其是引領國家整個發展

的重大政策，包括財經、科技、能源，甚

至國防、外交等，我們過去較少接觸的專

業，這是我們急待加強之處。我覺得在推

動性別主流化的過程中，我們透過要求別

人去看到性別的議題，逼迫他們去關心人

的處境。例如在談資訊科技時，我們要科

技人或資訊人不要只關心資訊，要去瞭解

資訊科技帶給不同人類的不同衝擊，但我

們自己對資訊科技完全一無所知時，是無

法建立有效對話的。同樣的，當我們面對

搞能源的人談能源安全時，我們關心的是

核安、關心的是桶裝瓦斯爆炸等安全性是

否足夠的問題，他們關心的是能源存量、

價格等問題。唯有清楚掌握他們的核心議

題，才不會被認為性別議題要求的不過是

「參與」或「關懷」這種「政治」議題罷

了。另外，再回到我剛提的共識有待建立

的部分，共識包括什麼叫「我們」，哪些

議題我們要抓，哪些議題我們要放？整個

國家發展要走哪一條路？是任憑現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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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比美國還要資本主義的走法？還是要

做一點修正等，我覺得也有必要開啟一個

場域讓大家來討論。最後就是我們的策略

如何？在已有的機制上，中央的性平會、

部會的性平小組、地方的性平會，我們要

用什麼遊戲規則來推選出適當的代表在適

當的體制中？在體制內我們要處理什麼議

題？在體制外我們要倡議些什麼？這些都

很值得大家一起來討論。

　  蘇芊玲：

　　我自己主要的參與經驗，就是座談會

手冊上面寫的，以民間團體代表去參與這

些委員會，主要是教育部的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跟行政院的婦權會。婦權會的參與

一直到 2006 年 10 月辭職為止。隔了一年

多之後，我又到改組之後的教育部的性平

教育委員會去擔任一屆委員。那時候的主

要考量是在前一年，教育部在性別平等教

育法擬定之後，又做了一個性別平等教育

白皮書，寫好之後，相當程度是被擺著。

他們邀請我的時候，我問了一下白皮書主

要的幾個研究團隊成員，問她們有沒有人

被邀請，結果沒有人被邀請。所以我覺得

有責任應該要進去，讓白皮書不致被束諸

高閣。

一、誰來決定誰是參與者？

　　在我的經驗裡，如果我們從教育部的

性平會—— 那時候叫「兩性平等教育委員

會」—— 是在社會壓力下成立的，已經有

一些民間團體跟學者代表，在中央部會從

來沒有成立相關委員會，因此我們在正式

成立的會前，其實有一個討論跟默契，希

望以教育部長來當召集人，另外學者與民

間團體一定要有一定的比例。後來我自己

覺得比較有意義的，是把民間團體代表或

學者代表的人數拉到一定比例，而且女性

的比例到達二分之一。行政院的婦權會我

知道也有類似的過程，不是在第一屆，第

一屆、第二屆的民間團體代表非常少，後

來這件事情就被當成一個議題去爭取。目

前的性平會採用的是性別比例原則：任一

性別不低於三分之一，在這個之前都是女

性不得低於二分之一。我在這個部份想要

談的是，如果一個民間團體的代表進入委

員會，為什麼會答應進去？考量到底是什

麼？對我而言這個答應沒有太困難，因為

我先進入教育部的性平教育委員會，過去

婦女新知基金會從 1988 年在做教科書性

平檢視的時候，以當時臺灣的政治跟社會

圖為蘇芊玲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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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境而言，中小學的銅牆鐵壁是很難打開

的，特別是民間的力量很難進入到中小學

校園，臺灣不管是性別研究還是婦女研究

的發展，在大學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可是

若中小學是一個教育紮根，要打開它的銅

牆鐵壁，我們就要去思考一個借力使力的

策略。對我而言，這個借力使力的方法，

便是透過教育部的力量，進入到中小學的

校園去跟老師對話。但特別是早期，這個

決定引來非常多正式及非正式的質疑跟討

論。

　　後來我也進入行政院婦權會，並擔任

教育媒體文化組的召集人，在第二期的任

內辭職。我那時候不是醫療健康組，可是

就在這個過程裡面，臺灣有另外一股力量

愈來愈凝聚，他們也想要影響公共政策，

就是宗教的力量，鎖定的法案就是優生保

健法。我們在行政院大會開會的時候，醫

療健康組的委員經常做報告，衛生署因為

有團體想要積極來修這個法，而開始召開

會議，我之前參與婦女新知的時候，讀過

很多文獻，非常瞭解 1984 年推優生保健

法，新知是其中一個團體，當然還有很多

其他團體。因為我有一個這樣的使命、

有這樣的一個過程，所以我才說「好，

我去。」我舉兩個例子，有一個例子是我

跟陳來紅一起參加衛生署的會議，在會議

上來紅被民進黨的一位立法委員指著鼻子

罵，說我們實在太不上道了，怎麼會支持

婦女人工流產。那個委員本身有宗教立

場。我這邊想提的是，即使是民進黨、即

使是婦女議題，黨在相關政策上其實也要

做功課。在那個例子裡，那位立委的宗教

信仰其實蓋過了她的黨，或者說他們黨團

在這件事情上並沒有好好討論過。第二次

是衛生署長自己主持的會議，到了會場上

才發現宗教團體邀請了兩位美國人臨時與

會，一個是學者，一個自己做過人工流

產，來跟我們說她有多麼地後悔。我舉手

說這是程序問題，臨時變更這樣的邀請不

合程序，但衛生署長還是讓她們與會，說

「這是國外貴賓，沒有問題。」我實在聽

不下去，於是離席，署長追出來，我就非

常生氣說：「你這不只是程序問題，這是

有礙國格你知道嗎？」因為這已是非常後

端的討論，我們小組的委員已經都不去參

加他們的部會會議，結果他還把這樣的議

程塞進來。我就說：「這是我們國家一個

重要的法案，你現在這樣做，就好像我們

是白痴，對人工流產完全沒有背景、完全

沒有知識。」另外稍微補充，在行政院有

一次的大會裡，婦權會的委員要求當時的

謝長廷院長口頭答應，要求只要是婦女或

性別有關的法案或決策，要進婦權會，讓

婦權會的委員充分表達意見後，看接下去

案子要怎麼送，再怎麼送。可是就在那次

會議後沒有多久，行政院就把衛生署做的

那個修法的條文送到立法院了。不管從程

序問題而言，還是實質——人工流產是一

個跟婦女多麼相關的議題，我自己作為婦

女新知代表，沒有辦法做下去，這是我辭

職的緣由。

二、兼任參與者如何貢獻專業和時間？

　　我相信大部分的我們從小就是認真

負責的好學生，所以我想答應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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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認真負責地做。所以大部分答應的

民間委員、民間團體一定也都非常盡

責。當然剛剛也提到每個人參與的程度

參差，我覺得每個在學界的個人時間上

還算自主，其他的人可能就比較辛苦。

以我自己的例子，如果我這幾年才這麼

積極地去參與可能也會很辛苦，以學校

環境來講這幾年變化很大。我現在比較

常開的會大概都是學校的會，我們以前

沒有那麼多會議。外在的環境也有一些

變化，但不管怎麼樣，答應了就要好好

做。所有事情都可以兩面思考，悲觀的

跟樂觀的，比較挫折的時候就會覺得很

burn out；比較好的，當然就是進到委員

會也有比較實質的一些學習，例如我們

的國家機器怎麼運作。另外就是有時候

我們的氣勢與意念非常強，就覺得一件

事講了就應該會做到。臺灣雖然很小，

但以國小來講，就有兩千多所，國中就

有七百多所，高中職各兩百多所。我們

進到裡面，可以知道一件事情的落實，

不是我們立竿就可以見影。在參與的過

程中，我也接觸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案子，

對現實的瞭解很有幫助。例如葉永鋕案

的調查，或其他好幾個學校的性平案件

的調查，我們拿額外的時間去經歷這些，

這些經驗還是會回饋到我們的教學研究，

回饋到我們自己所參與的婦女團體或性

別團體。」

三、政府部門是否付出相對的努力？

　　各有不同，很難說。因為部會的工作

性質，會因公務同仁的不同層級，基層、

中層、高層等等都有所不同。最糟糕的就

是人員輪調來輪調去、參差不齊，人調

來調去，有些互動稍微好一點又被調走

了。比較好的部份就是這些人都是種子，

換到不同地方就會散播出去。所以如果整

體而言，累積倒是還不錯。如果要稍微講

一下，基層的人還是最投入、最盡心的，

可是比較沒有什麼決策力；中層的要看狀

況，有時候稍微有一點決策力，還不錯；

高層的比較頭痛。

四、政府部門是否提供足夠的支援系統？

　　剛剛安妮有提到的決策者的政治意

志，我覺得這很重要。我舉一個小小的

例子，有一次我看到一個報導，吳季剛

回來，馬英九接見，然後就有一個新聞出

來。馬英九跟他閒聊：「你為什麼會喜歡

做設計？」吳季剛：「我也不知道，小時

候就這樣，其他男生在玩別的什麼時，我

就開始玩芭比娃娃、做設計。」馬英九就

回答：「欸！你這樣很奇怪，你哥不會

覺得你很奇怪嗎？當別的男生都在玩槍

玩……。」我看了就差點要昏倒。從最小

的例子就知道領導者的政治意志，他沒有

性別意識。我常拿這個例子給我們學生做

劇本，如果馬英九能政治正確一下，他可

以說：「非常對不起，以前我們真的沒有

推動性別教育，像你這樣的學生被霸凌還

要被送出國。在我任內，我一定要讓性別

教育、性別友善環境普及。」不只馬英九

本人沒有性別意識，他的幕僚也都不及

格，因為吳季剛的故事已經流傳太廣，

不管是他自己、還是他的媽媽被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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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都講得很心酸，就是在校園被性別霸

凌，然後只好送出國去的例子。如果我們

領導者把握這個機會，他的這個宣示多強

啊！我們不是沒有做，性平法已經在那

邊。這麼多的性平政策，可是我們領導者

沒有把握這個機會，他的幕僚也完全沒有

去做功課。我在看政治意志或影響力的時

候，其實是看這麼小的東西。我稍稍跟安

妮有一點點不一樣，我覺得性別本身就是

一種專業，我們常常可以補足公務同仁的

不足，不管在大大小小會議或政策裡頭，

我們的性別意識跟性別觀點，永遠都可以

在他們的策劃或思考中，給他們非常多的

對話或者是提醒。人力的話，我想像我們

公務同仁裡有性別的專業能力，即使你不

直接負責那麼多的性平業務，也希望可以

普遍有性平意識。但這個還不盡理想。整

體來講我們以五年、十年來回顧，還是有

所進步。預算的話，我也同意前面所講，

是非常非常的九牛一毛。如果你去看國家

的預算，譬如你去看教育部每一年的預算

是多少，它給性平會的每年從五千到八千

萬不等，但都在這個範圍。其中有非常多

的經費，其實是業務費跟印製性平季刊，

一次要印兩萬本，所以印刷費就佔掉了大

半。從教育預算來看，性平會拿到的就是

這麼一點點，當然是遠遠不夠。最後我們

當然希望文化的改變，目前也看到了一些

正向的東西，不管是姓氏或民法親屬編的

修正、可以從母姓，習俗都一直有持續在

推進；多元性別的議題也慢慢地在臺灣的

能見度或友善程度有所提高。但不管怎麼

樣，我們總是在悲觀跟樂觀、肯定跟負向

之間擺盪與游移。」

　  吳嘉麗：

一、誰來決定誰是參與者？

　　我要講的跟前面幾位稍有不同的地

方，以參與國科會的活動為例。參與國科

會專案小組讓我了解，一般會外代表為三

位，其中一位過去是婦權會，而現在是性

平會的委員，國科會通常會找一位與學界

有關的，過去黃淑玲代表過婦權會，還有

張珏，也做了好多年，蔡麗玲大概也是擔

任這種角色。另外就是婦女團體代表，這

裡頭大概是女學會跟學界關係最深遠，所

以國科會常常是找女學會推派一個代表，

我就是以女學會代表的身份來參與。另外

還會找一位科技界的女性，常常是主管級

的，像是臺科大設計學院的陳鈴玲院長。

另外它也有找好幾位婦女團體代表列席，

如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的代表、全婦會代

表，其他列席的不一定會每一次都參加。

我舉一個例子，就是以我們今天這個會議

的經費主要來源。剛才安妮也提到說國科

會願意以經費來支援，事實上，國科會

從 2007 年在淑玲大力的壓力之下成立性

別專案小組，也同時新設立一個「性別科

技」的類別提供計畫申請。多年來這一類

別的計畫經費都只給約三千萬，自 2010
年起他們有這樣的構想：每一年要提出不

同的規劃，要來審查推動等等工作，帶

給國科會各個處的性平負責人很大的壓

力，他們覺得自己工作已經忙得不得了，

沒有餘力再來想要做些什麼性平活動，所

以他們就提出一個像「性別科技辦公室」

的構想，希望外包由我們其他性平團體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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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以減輕他們的負擔，幫他們推動活

動，給他們提供建議。所以當時國科會

丟出這個計畫來，可以說只有一個月的時

間，讓大家來申請這個大計畫。由於我今

年退休，已經不想接任何計畫，只是到了

最後階段，幾位關心的科技人還是覺得

「我們還是應該要來參與，我們不參與誰

來做？」所以匆忙地寫出這個計畫，因為

我過去長年參與婦女

團體、參與科技團體，

有很多想法、很多理

想沒有做，就想說藉

這個計畫可以來做做

看，勇敢地寫了計畫，

最後也獲得通過。

　　當時這個計畫，

很多其實是根據國科

會已規劃的大項目來

推動，大概規劃了兩

大類別，其中包含鼓

勵培育女科技人部份，

我們就根據這項規劃

來設計活動，大家都

是抱著理想在做。活動的另一部分就是性

別科技資料庫的建置，國科會的現有性別

資料統計有其官方的立場和數據，我們希

望從民間的角度也能夠提供一個性別科技

資料庫。目前這個資料庫是由中山大學的

彭渰雯在執行，已經建置了一些資料，最

近因為更換伺服器有點凌亂，在 2012 年

7 月底前一定能夠全部完成。屆時會再來

宣傳、報告。這計畫有五位共同主持人，

目前已經跟亞太女科技人國際聯絡網談

妥了在臺灣辦第三屆國際會議，2013 年

9 月 14 至 17 日在臺大舉辦 2013 女科技

人國際研討會暨 APNN 亞太國家聯絡網

會議。另外一個女科技人輔導計畫就是

Mentor-Mentee Program，我們希望規劃一

個模式出來，這個模式可以推廣到其他學

校。所以去年一年，我們有很多計畫在淡

江先試作，今年我們積極地推廣到其他學

校。還有拍攝紀錄片，

這個紀錄片已經完成

兩片了，我們希望有

不同領域不同背景，

產業界、學術界都有

一些紀錄片，來給年

輕人看到多元的女科

技人面貌。校園性別

工作坊也是我們積極

向別的學校推廣的；

性別科技夏令營剛剛

辦完，明年初還要辦

冬令營。這些都是活

動的規劃，這裡只是

舉幾個例子，簡直是

天天都在辦活動。其

實這個計畫的經費還是在那三千萬之內，

它把其中的一千萬給我們做這個大型的計

畫，等於國科會省了很多人力，其他計畫

經費則相對減少，總體來說並沒有增加這

類經費。

二、兼任參與者如何貢獻專業和時間？　

　

　　國科會性平專案小組一年大概開會三

次，代表的委員應該是開會的時間才參

圖為吳嘉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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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它會在開會之前先寄一個很簡單的議

程，參與的人只有就自己的專業，在現

場就某些報告或提案提出意見，所以參與

其實是有限的。僅僅是根據個人平日經驗

跟專業，來提供一些意見，而且我們個人

的後面極少有其他人力支援，除非像某些

民間團體還有一些工作人員可以支援，否

則真的就是個人單打獨鬥。能夠再幫這個

小組來做研究、思考深層問題的，非常有

限，這也就是這些性平小組不足的地方。

三、政府部門是否付出相對的努力？

　　對政府部門來講，我們的參與、我們

的一些意見，有時候是大家的一個學習、

教育的過程。對這些部會的首長—— 國科

會都是副主委來主持，還有各處的代表，

對這些工作人員來講，他們概念上會有一

些進步，會聽到一些意見，大概掌握一些

方向。當然各部會還有平時的性平進修，

也會邀請一些在座的學者去演講，幾年下

來對性平多少有一些概念，但是當然是不

足的。我們希望要求政府部門的這些相關

人員成長，因為他們是專業有領薪水的，

希望他們長出性平能力來做很多的規劃，

我們學術界的人士或民間團體，只能夠以

顧問的角色提供建議，不可能代替政府組

織的工作人員來執行推動。

四、政府部門是否提供足夠的支援系統

　　我們做國科會活動計畫，有種種的限

制，過去國科會基本上都是研究型的計

畫，近幾年才比較有活動型的計畫。可是

幾乎所有的規定，都要依照過去研究型計

畫的方式報銷。我們的專任助理整天就是

在忙報銷的工作，這麼高級的人員，花掉

很多的時間跟精力，結果只做這些報銷。

　　我參加美國的 Women in Science 的學

會。他們是幾千人的組織，非常有力量，可

以自己寫提案到國會去施壓，今年其中的一

個提案就是要讓學術團體一級、二級主管每

隔兩年至少要參加多少小時的性別進修，要

通過類似這樣的立法，他們去遊說國會，希

望國會能夠通過。加州早就通過所有加州系

統學校的教授，每三年要上網去做社會敏

感度（包含性別及種族等議題）的進修，

也就是他們要上網填資料，大概要花兩到三

個小時，要看過一些資料然後填問卷。曾經

有個案例，有一位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教授

拒絕填寫，他說：「我從來沒有這些性騷

擾、性侵害，從來不會有這些問題，我非常

支持性別平等，為什麼要花時間做這個？」

他就是不做，結果他被校方禁止管理其研究

室屬下和採用課堂助教。他的計畫主要是

NIH（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計畫，

NIH 收到校方通知：「你們計畫主持人有

這樣的行為，看你要不要再給他計畫。」這

些都是很大的壓力。所以我們希望國科會及

各部會應該要有一些常任的人員來做一部分

現在學者在幫他們做的事情，我們只能擔任

顧問提供建議，很多常態型的推動工作，應

該都是專任人員來做，他們應該要具備這個

能力。我們的理想是希望各部會都有一個這

樣的性別單位，這樣性平事務才可能做得更

好，也讓我們學者比較輕鬆一些，不必自己

跳進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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